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1、 事项名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2、 改革方式：实行告知承诺
3、 受理审批机关：
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受理审批
4、 告知承诺实施办法
（一）审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二）法定条件
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运输车辆：
（1）车辆技术要求应当符合《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有关规定。
（2）其他要求：
从事大型物件运输经营的，应当具有与所运输大型物件相适应的超重型车组；从事冷藏保鲜、罐式容器等专用运输的，应当具有与运输货物相适应的专用容器、设备、设施，并固定在专用车辆上；从事集装箱运输的，车辆还应当有固定集装箱的转锁装置。
2.有符合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
（1）取得与驾驶车辆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2）年龄不超过60周岁；
（3）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道路货物运输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及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并取得从业资格证（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人员除外）。
3.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业务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1.《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
2.负责人身份证明，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
3.机动车辆行驶证、车辆技术等级评定结论复印件；拟投入运输车辆的承诺书，承诺书应当包括车辆数量、类型、技术性能、投入时间等内容。
4.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员的机动车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
5.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办理时限
申请人自愿作出承诺的，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后，经形式审查后行政审批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申请人履行承诺、达到经营许可条件后，依法开展经营活动。
六、监督和法律责任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在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组织执法部门对“告知承诺制”的管理对象实施监督检查，重点检查经营者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是否相符，经营条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等情况。对检查发现经营条件与承诺内容不符的，情节轻微的，责令其限期整改；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应当依法撤销其行政许可。情节严重的，依法撤销或吊销其许可。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查处。

附件：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告知承诺书






附件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告知承诺书
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书

根据开展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工作的要求，现就申请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一）审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二、法定条件
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运输车辆：
1.车辆技术要求应当符合《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有关规定。
2.其他要求：
从事大型物件运输经营的，应当具有与所运输大型物件相适应的超重型车组；从事冷藏保鲜、罐式容器等专用运输的，应当具有与运输货物相适应的专用容器、设备、设施，并固定在专用车辆上；从事集装箱运输的，车辆还应当有固定集装箱的转锁装置。
（二）有符合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
1.取得与驾驶车辆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2.年龄不超过60周岁；
3.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道路货物运输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及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并取得从业资格证（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人员除外）。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业务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申请材料
	备注

	1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包括法定代表人或者个体经营者身份证件，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经办人身份证明可在线核验的，不再要求提交

	2
	企业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可在线核验的，不再要求提交

	3
	机动车辆行驶证、车辆技术等级评定结论复印件；拟投入运输车辆的承诺书，承诺书应当包括车辆数量、类型、技术性能、投入时间等内容
	适用告知承诺制

	4
	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员的机动车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
	适用告知承诺制

	5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适用告知承诺制的



四、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自愿作出承诺的，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后，行政审批机关经形式审查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申请人履行承诺、达到经营许可条件后，依法开展经营活动。
五、监督和法律责任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在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组织执法部门对“告知承诺制”的管理对象实施监督检查，重点检查经营者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是否相符，经营条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等情况。对检查发现经营条件与承诺内容不符的，情节轻微的，责令其限期整改；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应当依法撤销其行政许可。情节严重的，依法撤销或吊销其许可。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查处。
六、诚信管理
申请人以告知承诺制方式取得行政许可后，因违反承诺内容被撤销或吊销许可的，应当纳入信用记录。该经营者（含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个体工商户本人）再次申请交通运输领域行政许可时，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行政审批机关：
（盖章签字）                  （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bookmark: bookmark58][bookmark: bookmark59][bookmark: bookmark57]申请人承诺书
[bookmark: bookmark61][bookmark: bookmark60][bookmark: bookmark62]（适用“实行告知承诺”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许可机关名称）：  
	               （经营者名称）自愿通过告知承诺制申请行政许可，并郑重承诺：
[bookmark: bookmark63][bookmark: bookmark64]1.本单位（人）已了解交通运输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关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事项的要求，并根据《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告知承诺制”自查表》进行自我评估，承诺在规定期限内达到告知的许可条件。
[bookmark: bookmark65]2.在完全未达到告知的许可条件前，不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活动。
[bookmark: bookmark66][bookmark: bookmark67]3.已经知晓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
（1）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在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组织对“实行告知承诺”的管理对象实施监督检查，重点检查经营者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是否相符，经营条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等情况。对检查发现经营条件与承诺内容不符的，情节轻微的，责令其限期整改；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应当依法撤销其行政许可。情节严重的，依法撤销或吊销其许可。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查处。
（2）申请人（含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个体工商户本人）通过告知承诺制取得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被撤销或吊销后，将纳入信用记录。再次申请交通运输领域行政许可时，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
[bookmark: bookmark68]4.本单位（人）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所提供的申请材料和影像内容均真实、合法、有效。
5.所作承诺是本单位（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bookmark: _GoBack]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告知承诺制”自查表
适用于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

经营主体：
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经营范围：□普通货物运输     □专用货物运输      □大型物件运输              
	自查项
	自查内容
	自查结果
	备注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实行承诺
	

	人员管理
	已聘用驾驶员的从业资格
	
	
	
	

	
	拟聘用驾驶员的从业资格
	　
	　
	　
	

	车辆管理
	已购车辆行驶证及技术等级评定结论
	
	
	
	

	
	拟购车辆数量、类型、技术性能
	
	
	
	

	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安全生产业务操作规程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
	
	
	
	

	
	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自查人员：                           自查日期：                       
联系电话：  

